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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胜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实施办

法（暂行）

(2020 年 6 月 8 日永政办发〔2020〕13 号公布 自 2020 年

6 月 8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和规范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使

用管理，建立健全利益联结合带贫减贫长效机制，确保光伏扶贫

效益发挥，根据《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<村级光伏电站收益分

配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国开发办〔2017〕61 号）、《云南省人

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<云南省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

分配管理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〔2019〕37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是指在具备光照、资金、土地、

接网、消纳等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村建设，且纳入国家可再生能

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（光伏扶贫）目录，促进贫困村、贫困户增

收的光伏扶贫电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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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村级扶贫电站资产确权给村集体，联村扶贫电站资

产按比例确权至各村集体。不得将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产权和收益

作抵押、质押向金融机构借贷融资等。

第四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我县光伏扶贫受益贫困村。

第五条 我县已成立光伏扶贫发电收入结转机构，办公室暂

设在县扶贫办，负责光伏扶贫发电补贴收入结转工作。县扶贫办

在收到供电局电费及补贴后原则上 10 个工作日内拨付到村集体

账户。县供电局根据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实际上网发电量核算发电

收入。燃煤标杆电价对应收入按季度划转到县扶贫办结转专户，

并由县扶贫办及时划拨至贫困村集体账户；年度财政补贴资金到

位后，要及时将补贴资金一次性划转至县扶贫办专户，后续补贴

资金按月结转，所有补贴资金由县扶贫办及时划拨至村集体。

第六条 扶贫电站建成后的前两年由项目承包单位负责免

费运维，永胜供电局、县扶贫办，发改局、乡（镇）政府、各村

等协助管理；两年后电站运维由县人民政府研究后按市场化原则

委托第三方兜底托管（费用从电站发电收入中扣除），或根据实

际情况具体制定，电站运维费用与发电效率相挂钩。

第七条 扶贫电站发电收入形成的村集体收益，按照以下使

用方向进行分配管理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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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贫电站的发电收入，在扣除运维费、征（租）地占用费、

各项税费、网络通讯、电站保险、用电及耗材等电站运行的必要

费用后，形成的村集体经济收益通过开展公益岗位扶贫、奖励补

助扶贫、小型公益事业扶贫等方式，实现 60%以上收益用于贫困

户增收。根据《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切实做好光伏

扶贫促进增收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开办司发〔2020〕3 号）要求，

2020 年光伏扶贫 80%以上收益用于贫困人口承担公益岗位任务

的工资支出和购买村级公益事业岗位，支持鼓励贫困劳动力就地

就近就业。今年征（租）地费用支出不得超出总发电收入的 20%。

（一）对用于开发公益性岗位支出的部分，应主要用于半

（弱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直接增收，开展道路维

护员、村内保洁员、水利管护员等公益性岗位扶贫，通过力所能

及的劳动获得劳务收入增收脱贫。

（二）对用于奖励先进、资助困难等小微奖补支出的部分，

应主要用于选树脱贫先进典型，予以小微奖励，“爱心超市”激

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；对生活特别困难、“无业可扶、无力脱贫”

或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予以资助，帮助贫困户顺利渡过难关。

（三）对用于村内小型公益事业扶贫支出部分，可以使用一

定比例的光伏扶贫电站发电收益资金通过“一事一议”，支持贫



永胜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

X
永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4 -

困农户参加村级公益事业劳务，开展村内小型公益事业扶贫，千

方百计增加贫困群众收入。

第八条 扶贫电站受益村委会每年要制定光伏扶贫电站收

益分配使用计划，提交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报乡镇政府审核，并

报县扶贫办备案。收益分配使用计划应及时向村民公示公告，作

为实施收益分配的依据。

村委会根据分配使用计划对年度实际发电收益进行分配，并

在下年初及时将本年度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使用结果在村内

进行公告，自觉接受村民监督。

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使用原则上按年分配使用，实行略有

结余，量力而行，杜绝超支使用的原则，不得将每年收益留存不

用，或提前使用下几年度受益。

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使用要激发群众内生动力，逐步实行

网络化管理，扭转贫困群众“等靠要”思想，避免“一光了之”，

“一分了之”等问题。

第九条 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和使用应统一设立账簿和

科目，实行“县级专户、乡镇专账、村级专管、村财乡管”的管

理模式，县级设立光伏扶贫收益结转专户，专账管理、专款专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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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设立收益分配独立账簿和科目，分村建立台账，村级资金

由乡镇管理，各村安排专人负责，确保资金流向清晰。

县扶贫办按月统计各光伏站点上网电量，建立光伏电站收益

结转和分配账目。各村民委员会要建立村级集体经济会计账簿，

按相关政府会计法规和财经纪律核算本级村集体组织经济收支。

独立设置下级会计科目分级核算光伏扶贫收益资金。专款专用，

严格审批。

分村建立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管理分配使用台账，主要包

括光伏扶贫电站建设台账、收益管理分配台账、收益使用管理台

账等，并接受有关部门检查、指导与监督。确保收益全部用于扶

贫，精准使用。

县扶贫、发改、财政和乡镇、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监督管理光

伏扶贫电站收益的分配使用，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和其他违规违

纪问题进行督促整改，对违反本办法的违法行为向相关部门移交

进行问责，对好做法好经验及时进行总结推广。

第十条 收益分配工作纳入信息系统管理，县供电局应按年

度录入光伏扶贫电站发电量、发电收入以及补贴资金发放等信

息，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所在建档立卡贫困村（也可以乡镇为单位

统一开展）按要求及时录入贫困村收益分配信息。县扶贫办将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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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全国光伏扶贫信息管理系统，对各乡镇村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

配工作进行动态监测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永胜县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